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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變更會計師事務所

本公告乃由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51(4)條而作出，內容有關建議變更本公司會計師事務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國務院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印

發的《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選聘會計師事務所管理辦法》（財會〔2023〕4號）相關規定，本公

司境内會計師事務所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信永中和」）及本公司境外會

計師事務所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信永中和（香港）」）已達到或临近本

公司連續聘用會計師事務所開展審計工作的最長年限，綜合考慮本公司業務發展和審計工作的需

要，本公司擬變更會計師事務所。

經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通過，董事會建議委任天職國際會計師

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天職國際」）為本公司2024年度境内會計師事務所，委任天職香港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天職香港」）為本公司2024年度境外會計師事務所。2024年度支付境

内、境外業務的審計服務費用為人民幣840萬元（其中：年報審計費用為人民幣620萬元；內控審

計費用為人民幣220萬元）。根據本公司章程的規定，本公司聘用會計師事務所必須由股東大會决

定，上述變更會計師事務所之建議尚需提交本公司2023年度股東周年大會討論審議，並自本公司

2023年度股東周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天職國際及天職香港之任期將自本公司2023年度股

東周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東周年大會結束之日止。

本公司已就本次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相關事項與信永中和及信永中和（香港）進行了充分溝通，信

永中和及信永中和（香港）均已向董事會確認，彼等已明確知悉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相關事項，並

無任何有關彼等之離任需提請本公司股東關注的事宜，且彼等與本公司並無任何意見分歧或未决



事宜。董事會亦確認，除本公告所披露外，並無任何有關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相關的其他事項需要

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本公司對信永中和及信永中和（香港）長期以來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偉

中國山東省鄒城市

2024年 3月 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李偉先生、肖耀猛先生、劉健先生、劉强先生、張海軍先生、蘇力
先生及黃霄龍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彭蘇萍先生、朱利民先生、胡家棟先生及朱睿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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